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112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 

心設置計畫（小學組）小學臨床教學實踐 

徵件說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實施補助辦法 
一、 目的:為提昇我國小學教育外語師資之培育課程及推動夥伴學校協作機制等事

項，落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期以創新構想促進教學場域理論與實

務之革新驗證，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的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 「臨床教學」：旨在提供大學師資培育教師實驗教學理論，進入國民小學教

學現場進行外語實地教學，以促進教學實務經驗，深入瞭解國內外語教學

現況；並輔導小學教師及師資生增強教材教法，建立本校與小學之師資培

育夥伴關係。  

(二) 「授課教師」：臨床教學或教學實驗中，實際執行教學之大學師資培育課程

教師或專家學者。  

(三) 「協同教師」：臨床教學與教學實驗中，引進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師或專家

學者為協同教師，協助授課教師課程規劃，以兼顧理論與實務提升效果。  

(四) 「夥伴學校」：與各師培大學建立臨床教學或師資培育合作關係之國民小

學。  

三、 申請人資格:大學師資培育課程之英語文領域教師。  

四、 實施程序:  

(一) 由具申請資格之大學師資培育課程英語文領域教師或專家學者，於 111年 4

月 15日（星期五）前依本中心規定檢附資料（依本中心公告為準）提出申

請。  

(二) 申請人可於提出申請時，依教學需要，事先找到合作之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

師或夥伴學校。  

(三) 經審查後，本中心將個別通知審查結果。  

(四) 本次徵件之執行期間可擇以下一期間執行： 

1. 111年 3-7月執行：執行教師於實際教學實施後，應於 111年 7月 29日(星

期五)前完成初稿，並於 111年 9月 30日(星期五)前結案並提出成果報告

及錄影光碟，送本校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2. 111年 9-12月執行：執行教師於實際教學實施後，應於 111年 12月 23日

(星期五)前完成初稿，並於 112年 1月 13日(星期五)前結案並提出成果報

告及錄影光碟，送本校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3. 112年 3-7月執行：執行教師於實際教學實施後，應於 112年 7月 28日(星

期五)前完成初稿，並於 112年 9月 29日(星期五)前結案並提出成果報告

及錄影光碟，送本校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五) 申請教師及成果須參加本計畫舉辦之成果發表會，以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發

展，預計舉辦時間為 111年 10月下旬至 11月間、112年 10月下旬至 11月

間，依本中心公告為準。  

(六)申請通過案須於臨床教學結束後，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結案並繳交 8至 10頁成



果報告（不含附件），其成果報告內容必須包含以下項目：  

1. 單元或主題名稱  

2. 簡述教學背景及目的  

3. 教學方法及進行步驟  

4. 教學計畫過程中之重要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5. 參與教師之反思  

6. 學生回饋意見  

7.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反思  

8. 30分鐘內 HD畫質錄影光碟一份  

9. 其餘臨床實驗相關參考資料  

(七)每案核定補助金額基本為新臺幣 4萬元，如符合以下特色發展事項者則可依

據本計劃核定經費再行調整補助。 

1. 推動跨領域/學科之教材教法研究、問題導向及探究式教學。 

2. 針對各項重大教育議題（如海洋教育、戶外教育、人權、民主、法治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媒體素養、交通安全教育等）研發教材教法。 

(八) 申請者須加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授權暨承諾書」，授權本中心無償使用。若涉及引用他人著作

內容、圖片、軟體、影音檔等部分，須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若有不當

引用，一經檢舉查證屬實者，本中心將追回所發補助。  

五、其他實施要項:  

(一) 臨床教學實際教學之實施至多為 1學期；擔任國民小學臨床教學 1節（40分

鐘）按 1小時計算。  

(二) 臨床教學之教師應確實擔任教學工作，不得請他人代理課程。  

(三) 臨床教學教師應配合夥伴學校和班級活動程序，不得任意更動或集中教學。  

(四) 擔任臨床教學期間，應遵守本中心與夥伴學校之各項規定。違反上述規定者

經夥伴學校向本中心提出異議後，經審核通過，得終止臨床教學。  

六、 經費補助:  

各項支出由申請人提出，並由本校請專家學者依臨床教學複雜度及需求核定。每件

通過案之經費補助原則依據本中心 111-112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

究中心(小學組)計畫」辦理；各項費用支給標準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

編列基準表」辦理。每案核定補助金額最高新臺幣 4萬元，補助項目如下：  

(一) 鐘點費：臨床教學教師及協同教師之鐘點費由本中心計畫項下經費支應。  

(二) 諮詢費:臨床教學教師或協同教師邀請專家學者指導或諮詢等費用，依「中

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三) 出席費:臨床教學教師或協同教師邀請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之出席費，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四) 膳費: 臨床教學教師或協同教師邀請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之膳食費，會議

時間需為：12:00-13:00、17:30-18:30之間，以午、晚餐 1人/100元為單

位計。  



(五) 交通費：包含搭乘高鐵、汽車、火車及捷運等費用。搭乘高鐵者，應檢附票

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六) 印刷費：辦理臨床教學所需印製教材及成果報告相關費用。  

(七) 雜支：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臨床教學所需費用屬之。  

七、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謹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補助師資培之大學精進素質

計畫辦理。  

八、本辦法經本校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業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生

效，修正時亦同。 

九、凡符合徵件資格者，自即日起受理，請以電子郵件將上述資料寄給本校英

語學系黃小姐(電子信箱: eltrc@mail.ntcu.edu.tw)，並於信件主旨欄註明：

【申請 111-112年小學臨床教學實踐】。 

 


